
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东突堤改扩建（集

装箱公司）工程和放弃优先购买权 

相关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

 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作

为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基于独

立判断的立场，对于拟提交公司八届十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的

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

东突堤集装箱码头扩展区域改扩建（集装箱公司）工程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和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

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审核。通过对公司提供的相

关资料的查阅，我们认为： 

1. 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

限公司东突堤集装箱码头扩展区域改扩建（集装箱公司）工程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中交易双方确定交易价格确认方式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

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、以符合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要求备案的评估结果

为依据，经双方公平协商确定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该

交易定价方式合理、公允，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2.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

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中的关联交易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

权不会影响公司在天津港交易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的权益，不会对公司

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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